
  
 

九二一地震灾区禁治产人财产管理及信托办法 
 

中华民国八十九年七月廿四日台（八九）内社字第八九六九七○九号令 

第一条  本办法依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三项规定订定之。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主管机关，指禁治产人户籍所在地之直辖市、县（市）政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禁治产人，指依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项规定宣告之禁治产人。 

第四条  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项所定声请权人，得为禁治产人最佳利益，提出财产管理方法，声请法

院就禁治产人财产指定或改定管理方法。 

主管机关得于法院裁定后，提供监护人必要之协助。 

主管机关于必要时，得依规定向财税、金融或其它相关机关、机构查询禁治产人财产数据。 

第五条  法院依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项规定宣告禁治产，或依同条第二项规定另行指定或改定财产管

理方法，而声请人非主管机关者，并应将其裁定送达主管机关。 

第六条  监护人应于收到法院就禁治产人财产之全部或一部另行指定或改定管理方法之裁定后三十日内

，编造财产清册及财产管理方法送主管机关备查。 

第七条  禁治产人之财产，应以支付禁治产人生活、医疗、复健及其它为禁治产人利益之必要费用为原

则。 

第八条  监护人为禁治产人设立信托管理财产时，应以信托或金融业者为受托人，并指定至少一位公正

人士为信托监察人。 

监护人应于签订信托契约后十五日内，将信托契约一份送主管机关备查。修改时，亦同。 

第九条  主管机关为了解禁治产人财产之管理及支出情形，得通知监护人提供相关数据，必要时得派员

实地稽核。 

第十条  监护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机关应予项目列管限期改善： 

一、无正当理由未依第六条规定将财产清册或财产管理方法送主管机关备查。 

二、无正当理由未依第八条第二项规定将信托契约送主管机关备查。 

三、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财产管理及支出情形相关数据，供主管机关稽核。 

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犯罪嫌疑者，主管机关得移请检察机关侦办： 

一、监护人编造之财产清册虚伪不实，或拒绝主管机关稽核者。 

二、禁治产人之财产持有人或管理人，隐匿禁治产人财产、拒绝交出财产或所交财产不足者。 

监护人对于禁治产人财产之管理及支出有不当情事，或依第一项受项目列管限期改善仍不改善者，主

管机关得依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项规定声请法院改定适当之人为监护人。  

第十一条  信托受托人对于禁治产人财产之管理及支出有违背其职务或其它重大事由，主管机关得协助

禁治产人及其监护人依信托法第三十六条第二项规定声请法院解任受托人及第三项规定指定或声请法

院选任新受托人。 

第十二条  禁治产宣告经撤销后，原禁治产人得检具撤销禁治产宣告之判决或撤销禁治产之裁定，请求

主管机关、监护人及信托监察人协助办理终止财产管理或信托之有关事宜。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日施行。 

 


